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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市政协组织召开了首
次双月协商座谈会，关注住宅小区
物业管理工作。在会上，针对物业
管理市场化程度低、业主委员会成
立难、老旧小区难管理等亟待解决
的问题，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招投标”推动物业管理市场化

物业管理在我市推行仅十余年
时间。目前，我市绝大部分小区处
在前期物业管理状态。现在我市有
物管的小区有数百家，而重新选聘
物业企业的小区只占物管小区的
12%。

由于前期物业未引入竞争机
制，大多数企业缺乏竞争意识、市场
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的
自觉性还不足，导致物业服务不规
范、不到位。

我市不少小区的物业公司是
开发商指定的。由于开发商和物
业公司利益相连，当业主碰到房屋
漏水、配套的幼儿园迟迟未建成等
问题时，希望通过物业公司找开发
商来解决，这个时候物业公司很难
站到开发商的对立面为业主争取
利益。

建议：房产部门严格把关，重视
前期物业小区的交接工作，认真完
成物业公司的资质审核工作；做好
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招投标的监管工
作；对各小区进行严格检查并实施
奖惩措施。

在小区设立投诉举报电话、举
报信箱，方便业主投诉，用于监督物
业公司的服务行为，督促物业公司
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进行服
务。

同时，在我市广泛开展物业管
理等级创建工作，加快推进住宅小
区物业规范化管理，促进物业维护、
社区秩序、环境卫生、绿化等社区物
业管理服务走向市场化、专业化、规
范化，有效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
城市品位。

“四方联动”破业委会成立难题

据统计，我市现已推行物业管
理的 341 个项目中（住宅小区 322
个），仅 40 个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
会。有的即使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但运行不规范。

由于业主委员会缺乏物业管理
专业知识，不能有效保护全体业主
的利益。

在我市一些小区，在重大事项
的决定上，有的业主委员会不经过
合法表决自行作出决定，有的业主
委员会不能代表大多数业主的利
益，个别成员甚至把个人利益置于
业主利益之上，任意决定业主事务，
损害其他业主利益或业主的共同利
益。

建议：针对业主委员会组建难
的现状，街道办事处、社区党组织、
居委会要根据省委、市委组织部的

要求，认真抓好业主委员会的组织、
筹备、组建工作。

借鉴外地经验，在小区建立街
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
会、物业企业“四方联动”服务机制，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业主委员会成立
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形成上下整体
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建立业主委员会考核奖惩制
度，定期对业主委员会量化考核，考
核结果公开，对不合格的业主委员
会业主大会重新选举，对优秀业主
委员会给予奖励。

“齐抓共管”整治老旧小区

我市绝大部分老旧小区建设标
准低、规模小、基础设施不配套，无
物业管理办公用房，住宅维修资金
未收缴等情况普遍存在，致使物业
管理“先天不足”。

这些小区缺少资金投入和相关
政策的支持，物业企业不愿进驻，小
区自治管理也有难度。

我市媒体也做过数次调查，
老旧小区乱象丛生。许多老旧小
区的消防设施缺乏管理和维护、
消防通道被占用，存在很大的消
防安全隐患；一些老旧小区没有
物业公司管理，常会发生垃圾堆
积成山、业主家中被盗的事情；一
些老旧小区房屋漏水严重，由于
前期没有交住宅维修资金，后期
缺乏维修费用。

建议：各部门进一步强化责任
意识，把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工作作
为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提上部门的议事日程，纳入目标
考核。

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的综合管理职能，将物业
管理与社区管理有效结合，形成政
府主导、部门监管、属地管理、行业
自律、条块结合、社会参与的新格
局。

以10月1日即将实施的《湖北
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为契机，
尽快出台符合咸宁实际的实施细
则，开展一次全市小区物业管理
工作综合整治行动，净化市场，规
范管理，提升老旧小区的物业管
理水平。

首次双月协商座谈会上，政协委员们建言小区物业管理——

引入竞争机制 多方参与管理
家中被盗如何维权？

胡女士问：我家里被小偷光
顾，掉了首饰和部分现金，共计
有2万多元。我想问下，这能找
物业公司赔偿吗？

答：如果物业公司未尽合同
约定提供物业服务导致业主家中
被盗，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
自身的过失，导致业主家中财物
丢失的，物业公司通常也不可能
全额赔偿，往往是赔偿一部分。

家中财物被盗后，建议业主
及时报案。业主认为物业公司失
职的，可向该物业公司提出索赔
要求。双方如存在较大争议，业
主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物业费何时起算？

吴先生问：我又没拿钥匙，
没住进去，物业公司却向我收物
业费。请问物业费从何时起
算？是合同约定收房日期还是
实际收房日期呢？

答：物业费的起算时间，一
般从开发商通知的交房之日
起。通常购房合同中都约定有
交房时间。不管业主何时入住，
应该从交房日期开始交物业费。

如果业主收房时发现房屋
存在漏水、裂缝等严重的质量问
题，可以拒绝交房，交付物业费
的起算时间也应顺延到房屋具
备交付条件的日子。

楼顶维修费用谁出？

陈女士：我家几年前买的二
手房，是顶楼。小区没有物业管
理，业主委员会也没有成立。现
在楼顶漏水需要做防水，这部分
费用由谁来出？

答：按照规定，楼顶是全体
业主共有的，楼顶发生漏水的修
缮费用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
但是因为陈女士所在小区没有
物业管理，只能先自己出资修
缮，再凭借相关修缮的合同与正
式发票，要求全体业主承担该费
用。 （黄兰芬/整理）


